
附件 8A 

電信服務 

一、範圍及定義 

1.  本附件適用於對有特定承諾之電信服務有影響之措施。 

2.  就本附件而言： 

(a) 「電信」係指經由任何電磁媒介之傳送及接收信號； 

(b) 「公眾電信傳輸服務」係指經由任一締約方明示或實質要求，提

供予一般大眾之任何電信傳輸服務。該等服務得包括電報、電話、

電報交換及數據傳輸等，通常涉及於兩點或多點間即時傳送用戶

所提供之資訊，且端間均未改變其格式或內容。 

(c) 「公眾電信傳輸網路」係指允許在特定之網路終端間通信之公眾

電信基礎設施； 

(d) 「關鍵設施」係指各締約方所指定之公眾電信傳輸網路或服務設

施，其： 

(i) 僅由單一或限量之業者主導提供；及 

(ii) 為提供某一服務，於經濟上或技術上，無替代可能性； 

(e) 「主要業者」係指因以下原因而能實質影響有關基礎電信服務相

關市場之價格與供應參與條件之業者： 

(i) 控制關鍵設施；或 

(ii) 運用其市場地位； 

(f) 「以設施為基礎之業者」係指： 

(i) 對中華臺北而言，為電信法所指之第一類電信事業；或 

(ii) 對新加坡而言，為以電信機線設備為基礎之電信業者； 



(g) 「以服務為基礎之業者」係指： 

(i) 對中華臺北而言，為電信法所指之第二類電信事業；或 

(ii) 對新加坡而言，為以服務為基礎之電信業者。 

 

二、競爭防衛 

電信反競爭行為之防範 

1. 各締約方應維持適當措施以防止業者單獨或與主要業者共同從事或繼續

反競爭行為。 

防衛措施 

2. 第 1項之反競爭行為尤其應包括： 

(a) 從事導致不公平競爭之反競爭交叉補貼或價格服務； 

(b) 於提供電信服務時為不公平之歧視； 

(c) 利用得自競爭對手之資訊，導致反競爭結果；及 

(d) 不及時向其他業者公開提供服務必要之關鍵設施技術資訊及商業

相關資訊。 

不對稱管制 

3.  各締約方得根據其法律與規定，決定適當程度之監管規定以促進公平競

爭。 

 

三、發照標準之公開化 

1.  如執照為法所明定，各締約方應公開下列資料： 

(a) 所有發照標準及完成執照申請通常所需之時間；及 

(b) 個別執照之條款及條件。 



2.  各締約方應依申請者之要求告知拒絕核發執照之理由。 

 

四、網路互連 

確保網路互連 

1.  各締約方應依據其國內相關法規，確保以設施為基礎之業者或以服務

為基礎之業者之網路與其他以設施為基礎之業者或以服務為基礎之業

者互連。 

主要業者互連 

2.  各締約方應確保主要業者於網路內任何技術可行點提供互連服務，此

等互連應以下列方式提供： 

(a) 依據無歧視性條款、條件（包括技術標準及規範）及費率，且其品

質不低於該主要業者本身所提供之類似服務，或提供給非關係企業

服務業者或其子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業者之類似服務； 

(b) 於適當時間內，在條款、條件（含技術標準及規範）及成本導向之

費率上，具備透明、合理、及經濟可行性及網路細分化之原則，俾

使業者不頇支付非提供服務所需之網路元件或設施之費用；及 

(c) 依互連業者之合理要求，除提供大部分使用者介接之網路介接點

外，其收費以反映必要額外設施之建造成本為限。 

3.  各締約方應確保主要業者被要求允許與其互連的其他業者得： 

(a) 將其網路互連關鍵設備設置於主要業者的建築物附註 1；或 

(b) 將其網路互連關鍵電纜及線路安裝於相關設備，而這些相關設備依

各締約方之法律、規定或行政裁決訂定之； 

以上係為在實務運作可行，且無其他實際或可行的替代方案時，為能順利

和主要業者之關鍵設施進行網路互連所為之規定。 



附註 1：為通訊而設置互連點之建築物。 

經核可之網路互連參考協議書或範本附註 2 

4.  各締約方應確保主要業者提供主管機關互連參考協議書供審核，或提供

已生效之互連範本協議。互連參考協議書或範本協議至少應包含以下各項： 

(a)  所提供網路互連相關服務之項目及描述、條款及條件、營運及技術

需求及用來簽定及提供此服務之程序或流程； 

(b)  主要業者提供所有網路互連相關服務之成本導向價格清單。在可行

的情況下，應要求主要業者使用前瞻性增支經濟成本為計算基礎之

成本導向方法； 

(c)  基於明確及合理的方式訂定之要求日至開始提供互連日之標準期

間；及 

(d) 關於所協議的網路互連協議書有效期間之陳述，倘有訂定。 

附註 2：為求明確，範本協議應不包含任何侵害商業機密、專利或其他智

慧財產權的資訊。   

5.  本附件第 4條第 2、3及 4項僅適用於控制關鍵設施之主要業者。 

網路互連協商程序之公開化  

6.  各締約方應確保主要業者的網路互連協商程序可公開取得。 

互連安排之透明化 

7.  各締約方應公開主要業者與其他業者之互連參考協議書或範本協議以

及相關資訊，俾協議之費率、條款及條件等廣為周知。 

 

五、互連爭議之處理 

8.  與主要業者互連之服務業者得於： 

(a) 任何時間；或 



(b) 已公告周知之一合理期間後 

向獨立之國內機構（得為本附件第 7 條所列之監理機構）尋求救濟，俾在

合理時間內解決先前未定案之網路互連之條款、條件及費率之爭議。 

 

六、普及服務 

9. 各締約方應有權決定其欲維持之普及服務義務之種類；如該義務係在

透明、無歧視及競爭中立原則下受到監管，且未逾越其所決定之普及

服務所必要之負擔，則該義務本身將不被視為反競爭行為。 

 

七. 獨立之監理機構 

10. 監理機構頇與所有電信服務業者分離且不對之負責，又對所有市場參

與者，其決策及採用之程序，不得有差別待遇。 

 

八.  稀有資源之分配與使用 

11. 任何與稀有資源之分配及使用有關之程序，包含頻率、編碼及電信路

權等，頇以客觀、及時、透明及無歧視性方式進行。各締約方應公開

現行頻段之分配情形，但毋頇公開供特定政府使用頻段之詳細情形。 

 

 

 


